
石自然资字〔2021〕16号

石林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关于石林彝族自治县2021年第1批城镇建设

用地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的审查报告

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石林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石林县）

2021年第1批城镇建设用地应呈报省人民政府审批。经对该批次

用地情况进行审查，石林县自然资源局认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 现提出审查意见报告如下：

一、 项目基本情况

该批次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 按照城市 （镇）批

次用地报批。



二、 项目用地现状

〔土地现状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云南云金地科技有限公司对该批次拟用地情况进行了现状调查，

土地的权属、 地类、 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 其他地上附着物和

青苗等的权属、 地类、面积等调查内容齐备。

〔土地勘测定界〕

依据《云南省土地勘测定界实施细则（ 2016 版）》、《云南省

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勘测定界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云国 土 资籍〔 2012 〕 22 号） 和《土地利用现 状分类》

( GB/T21010-2007）等规定， 云南云金地科技有限公司对该批次

拟用地情况进行了实地勘测， 形成的成果资料符合规定要求。

〔用地基本情况〕

经审查， 我局同意申请用地总面积 10.1301 公顷，其中农用

地 10.0583 公顷（耕地 4.8788 公顷、园地 4.8959 公顷、其他农用

地 0.2836 公顷）、 建设用地 0.0718 公顷、 未利用地 0 公顷。 地类

和面积准确。

〔权属、 地类和面积〕

该批次用地涉及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小乐台旧社区居民委

员会、 板桥街道办事处板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共2个街道办事处的

2个居民委员会的2宗集体土地所有权，所有宗地均已登记发证，

土地产权明晰， 界址清楚， 没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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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 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就时任县教育体育

局基建装备办公室主任杨锦华同志在未取得土地使用许可违法动

工的行为进行了诫勉谈话问责。

2021年8月，石林县自然资源局针对没收的39139.75平方米

土地上的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等非法财物移交石林彝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县自然资源局同意对此违法用地问题的调查、 认定和处理。

综上所述，石林彝族自治县2021年第1批城镇建设用地权属

清楚、 地类面积准确， 呈报资料齐全， 所报农用地转用方案、补

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符合国家及我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i请予以

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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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2021年11月3日




